生产、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事中事后

监管细则
为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加强生产、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的事中事后监管工作，规范行政行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安徽省政府权力运行监管办法》，结合生产、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监管工作实际，制定本监管细则。

一、监管要求

淮南市应急管理局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对生产、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采取监督检查、抽样检查等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督促相关企业依法开展活动，纠正和查处违法行为。

二、事中监管

（一）监督检查程序

1.拟定年度执法计划，并报经市政府批准。根据市局执法力量和全市有关企业的数量确定监督检查计划。监督检查分为日常监督检查和按照“双随机”的方法进行监督检查。

2.制定监督检查方案，并经审核批准。现场检查方案应根据被查企业的内容制定。检查方案应包括日程安排、检查标准和检查内容、检查组成员及分工等。

3.实施监督检查。检查人员应不少于2人，检查前应出示执法证件，检查采取查询资料、查看现场设施设备、询问被检查机构有关人员等方式，对监督检查中知悉的被检查机构的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应当保密。

4.监督检查结果处理。应当以《现场检查记录》等执法文书的形式告知被检查机构，如实记录现场检查全过程的主要内容。《现场检查记录》的内容主要包括：被检查企业基本情况、检查内容（按照检查的时间逐一填写）、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和建议、检查人员和被检查单位负责人签字等。检查发现的问题需要整改的，能够现场整改的，立即整改，不能现场整改的，应当下达《责令整改指令书》，规定整改内容、要求及整改期限。

5.发现违法行为后依法处理。对有证据证明有关企业存在违法行为，符合立案条件的进行立案，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6.按照法定程序和要求公布监管信息。
（二）现场监督检查

1.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备案

（1）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品种、产量、销售量等情况是否与备案申请书一致；

（2）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3）产品包装说明和使用说明书是否符合规定；

（4）检查工商营业执照。

（5）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或经营单位的是否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或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6）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和销售、管理人员是否具有相应易制毒化学品知识且无毒品犯罪记录。

2.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的备案

（1）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品种、产量、销售量等情况是否与备案申请书一致；

（2）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3）产品包装说明和使用说明书是否符合规定；

（4）检查工商营业执照。

（5）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的是否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6）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和销售、管理人员是否具有相应易制毒化学品知识且无毒品犯罪记录。

（三）跟踪检查

市应急管理局依据《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及《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开展备案后的跟踪检查。

（四）抽样检查

市应急管理局根据监督检查的需要，采取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形式，对生产、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企业进行抽查，采取监管人员检查与专家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分类处理，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需要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按照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五）监管档案

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建立本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的监管档案。监管档案主要内容包括：

1.第二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备案。

（1）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品种、产量、销售量等情况的备案申请书；

（2）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

（3）产品包装说明和使用说明书；

（4）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5）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或经营单位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或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6）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和销售、管理人员具有相应易制毒化学品知识及无毒品犯罪记录证明。

2.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的备案。

（1）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品种、产量、销售量等情况的备案申请书；

（2）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

（3）产品包装说明和使用说明书；

（4）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5）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的是否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6）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和销售、管理人员具有相应易制毒化学品知识及无毒品犯罪记录证明。

（六）协同监管

按照权责匹配、权责一致的原则，加强市应急管理局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作，建立健全行政审批、行业主管与后续监管协调一致的监管机制。

三、事后监管

（一）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有关企业的违法行为，均有权向应急管理部门报告或者举报，接到举报的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核实、处理，并按照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的规定予以奖励。

（二）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问题，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立案查处。根据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的规定，对立案查处案件要严格履行调查取证程序，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要及时执行到位。

（三）在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处理中，发现生产、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企业存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立案，予以查处。

（四）发现生产、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企业的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五）生产、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企业及其有关人员对应急管理部门在监督管理工作中作出的具体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认为应急管理部门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利益的，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四、责任追溯

（一）加强层级监督。市应急管理局对各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是否履行监管责任进行监督问责；对日常监管中发现的问题是否依法处理，是否存在不作为、乱作为等进行监督问责；对上级机关交办的案件是否认真核查并按时报告核查结果进行监督问责。

（二）加大问责力度。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企业申请不予受理、许可的；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企业予以受理、许可的；超越、滥用法定职权致使行政行为被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者被责令履行法定职责、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经责令整改仍不具备法定条件的企业，不撤销原行政许可、审批或者不依法查处的；超越职权，违法决定，或者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直接财产损失的实施严格问责。

（三）建立责任追究机制。监管责任追究实行过错责任追究，根据过错责任的大小实施相应的追究方式。包括：责令改正、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给予通报批评、调离工作岗位或者停职、给予行政处分、没收和追缴违法违纪所得；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五、保障措施

（一）实施审批制度改革。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生产、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事中事后监管工作，按照“审、批、查”相互分离、相互衔接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职能的要求，强化组织领导，完善监管办法，落实保障措施，严肃查处问题，确保事中事后监管工作有序进行。
（二）厘清权责边界。针对权力交叉、监管空白等问题，科学划分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的职能，明确权力范围和责任范围，建立上下联动监管机制。

（三）强化人员培训。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生产、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监管执法人员安全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的培训，不具备相应知识和能力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监管工作。

（四）加强普法宣传。运用多种方式宣传生产、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的法律法规，提升管理相对人和公众的法律意识。

六、主要监管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二）《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三）《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
（四）《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